中心机房配线架及线缆采购项目（2026年）需求书
1. 项目名称
中心机房配线架及线缆采购项目（2026年）
2. 项目概述
随着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，中心机房与一期机房之间现有的光缆纤芯资源已耗尽，难以满足医院未来业务增长的需求。同时，日常运维所需的网络跳线和光纤跳线库存告急，影响运维效率和业务连续性。
为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，拟新增一条48芯多模光缆，提升中心机房与一期机房之间的核心光纤链路容量，同时补充必要的运维耗材。本项目实施需确保医院7×24小时业务连续性，并符合医疗行业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相关法规。
3. 采购设备清单 
	序号
	名称
	技术参数
	数量

	1
	新增多模光缆
	详见4.1的技术参数
	1条

	2
	多模耦合器
	[bookmark: _Hlk178241787]详见4.2的技术参数
	48个

	3
	LC多模尾纤
	详见4.3的技术参数
	96条

	4
	LC端口配线架
	详见4.4的技术参数
	2个

	5
	(多模)光纤跳线
	详见4.5的技术参数
	1批（具体数量需求见4.5）

	6
	(单模)光纤跳线
	详见4.6的技术参数
	1批（具体数量需求见4.6）

	7
	CAT6非屏蔽跳线
	详见4.7的技术参数
	1批（具体数量需求见4.7）


特别说明：
技术参数中带▲号的指标为重要技术参数。响应文件对▲号参数的响应出现负偏离（包括不满足、低于要求或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）的，累计超过2项（含）的，认定为实质性不响应，该供应商报价无效，作废标处理，甲方有权选择满足实质性响应条件的最低价供应商。
4. 详细技术参数
4.1 新增多模光缆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新增多模光缆
48芯（OM4）
	▲符合ISO/IEC 11801 、TIA/EIA-568及IEC 60793-2-10关于OM4多模光纤的标准要求。（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）

	2. 
	
	总敷设长度：不少于90米（含两端机房内预留盘留长度，每端≥5米）

	3. 
	
	▲采用符合IEC 60793-2-10 A1a.3标准的弯曲不敏感型OM4光纤，在850nm波长下，附加损耗≤0.1dB（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）

	4. 
	
	衰减系数：≤3.0dB/km@850nm；≤1.0dB/km@1300nm

	5. 
	
	传输带宽：3500MHz/km@850nm，500MHz/km@1300nm

	6. 
	
	传输距离：10GBASE-SR达到550米

	7. 
	
	▲外护套阻燃及环保等级：采用低烟无卤（LSZH）材料。单根垂直燃烧符合IEC 60332-1-2标准；烟密度符合IEC 61034-2标准（透光率≥60%）；卤素气体释放符合IEC 60754-2标准。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三年内的检验报告，报告应涵盖上述关键指标。

	8. 
	
	纤芯直径：50±2.5μm

	9. 
	
	纤芯不圆度：≤6.0%

	10. 
	
	包层直径：125±1.0μm

	11. 
	
	包层不圆度：≤1.0%

	12. 
	
	涂层直径：250±15.0μm

	13. 
	
	光缆结构：紧缓冲层结构，48芯分色编码符合TIA-598-D标准，每芯可识别。


4.2 多模耦合器技术参数
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多模耦合器
	符合IEC 61754-20和TIA-604-10接口标准，确保与LC连接器物理尺寸的精确配合

	2. 
	
	插入损耗：≤0.2dB

	3. 
	
	采用高精度氧化锆陶瓷套管，确保纤芯对准精度。耦合器安装方式须与4.4章节要求的LC端口配线架兼容，确保安装牢固、拆卸方便，不影响端口密度。

	4. 
	
	阻燃性能符合UL 94V-0等级。外壳颜色应为水绿色（Aqua），符合TIA-568-D标准对OM4多模应用的颜色标识规范。

	5. 
	
	适配器应自带一体式防尘帽，或在出厂时佩戴防尘帽。如端口支持加装可拆卸翻盖式防尘盖，需与4.4章节配线架的防尘盖通用。


4.3 LC多模尾纤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LC多模尾纤
	满足IEC 60794-2-50标准；纤芯类型：OM4多模光纤

	2. 
	
	插入损耗典型值≤0.25dB
回波损耗≥30dB

	3. 
	
	▲采用抗弯曲型光纤，最小弯曲半径不大于7.5mm（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）

	4. 
	
	接头插芯材质：氧化锆陶瓷；尾纤护套：LSZH（低烟无卤）；光纤类型：900μm紧缓冲层，便于熔接盘内盘纤。

	5. 
	
	插拔寿命：≥500次，插拔后插入损耗变化 ≤ 0.1dB；
工作温度范围：-20℃ 至 +60℃；

	6. 
	
	尾纤外护套颜色为水绿色（Aqua），符合TIA-598-D标准对OM4多模光纤的色标规范，便于与单模（蓝色/黄色）区分

	7. 
	
	数量：96条（与4.1节48芯光缆的熔接需求对应，每芯1条尾纤）。每条尾纤长度应满足从光缆熔接盘至配线架前端的敷设距离，具体可根据现场实际熔接盘位置由供应商在实施前确认


4.4 LC端口配线架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LC端口配线架（48芯）
	19英寸标准机柜安装，1U高度。

	2. 
	
	▲外壳采用金属材质，表面防静电喷涂处理。端口可配备可拆卸翻盖式防尘盖。防尘盖应支持至少8种以上颜色，用于区分不同业务类型或安全等级，同面板上/铜缆配线架上的防尘盖可互换通用。（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）

	3. 
	
	▲采用模块化结构，支持光铜混用，LC双工耦合器应能通过SANP-IN或其它方式便捷地安装于配线架面板上，无需专用工具即可拆卸与更换，且与4.2节多模耦合器兼容。单机箱至少可容纳48芯LC端口。尾部预留光缆固定绑扎位，支持紧缓冲层光缆和松管型光缆的固定（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）

	4. 
	
	▲支持不少于48芯LC端口密度。前端标配跳线导线架，后端配可拆卸熔接盘，确保跳线及尾纤盘纤半径均≥30mm，可容纳48芯尾纤及热缩套管，便于施工与维护。（供应商需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）

	5. 
	
	支持光缆熔接方式，熔接盘采用可拆卸式设计，便于施工和维护。

	6. 
	
	前端配备端口标示区，支持插入式或书写式标签，标签材质需防褪色、耐擦写。
可配合跳线导线架使用，确保跳线管理有序。


4.5 （多模）光纤跳线的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多模光纤跳线
	2米：150条；3米：150条；5米：75条；10米：45条

	2. 
	
	满足IEC 60794-2-50标准；纤芯类型：OM4多模光纤

	3. 
	
	支持：FDDI(100 Mbps)、100BASE-FX、1000BASE-SX、10GBASE-SR等基于OM4多模光纤的以太网标准

	4. 
	
	接口类型：提供SC-LC及LC-LC两种，具体比例可根据院方现场勘查后确定，但总量须满足清单数量。

	5. 
	
	紧缓冲层设计：光缆结构采用：2*2.0mm；具有双工短尾套的结构，节省空间

	6. 
	
	▲插入损耗≤0.25dB；回波损耗≥35dB；护套：LSZH低烟无卤护套。（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三年内的检验报告）


4.6 （单模）光纤跳线的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单模光纤跳线
	2米：30条；3米：50条；5米：65条；10米：45条

	2. 
	
	满足IEC60794-2-50的标准；纤芯类型：OS2 G657A1。

	3. 
	
	兼容1G/10G/25G单模以太网应用，满足医院当前及中期网络升级需求。

	4. 
	
	接口类型：提供SC-LC及LC-LC两种，具体比例可根据院方现场勘查后确定，但总量须满足清单数量。

	5. 
	
	紧缓冲层设计；光缆结构采用：2*2.0mm；具有双工短尾套的结构，节省空间

	6. 
	
	▲插入损耗≤0.25dB；回波损耗≥35dB；护套：LSZH低烟无卤护套。（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三年内的检验报告）


4.7 CAT6非屏蔽跳线的技术参数
	序号
	指标项
	指标要求

	1. 
	CAT6非屏蔽
跳线
	1米：50条；2米：100条；3米：150条；5米：75条

	2. 
	
	导体采用24AWG或28AWG多股无氧铜，四对双绞，带内部应力消除结构。线规选用要求：长度≤10米的跳线可选用28AWG；长度≥10米的跳线须采用24AWG，以确保PoE/PoE+/PoE++供电场景下的电压稳定性。

	3. 
	
	RJ45-RJ45，8P8C模块化插头，镀金触点，支持PoE/PoE+供电。

	4. 
	
	▲为满足彩色化管理需求，跳线的尾部有一个可拆卸的压盖应有8种颜色可供选择，以便与配线架端口防尘盖颜色形成对应，插拔次数高于1000次，提供厂家盖章的产品彩页；提供相关材料，证明其电气性能符合TIA-568-C.2及ISO/IEC 11801 标准。

	5. 
	
	▲外护套采用低烟无卤（LSZH）阻燃材料，符合IEC 60332-1单根垂直燃烧及IEC 60754-2卤素气体释放标准，适用于医院高安全环境。须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三年内的检验报告，报告应涵盖近端串音衰减和回波损耗指标。


5. 交货日期和项目工期
1、供应商须在院方支付合同首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院方提交采购清单中的全部物品。
2、交货日期以货物到达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的日期为准。
3、项目工期：交货后30天内完成安装、调试、测试及验收。
6. 项目实施要求
（一）布线要求
1、实施前准备
供应商须提供完整的综合布线服务。在施工前，应提交详细的实施计划与技术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布线路由图、施工进度安排及风险控制措施，经医院书面确认后方可开展实施工作。
2、长期技术支持
鉴于本批线缆用于医院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长期建设，供应商须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服务，能够及时响应医院后续业务扩展或调整需求，并确保技术人员可随时到场配合线缆部署与调整。
3、现场适配与业务保障
供应商应根据医院机房布局及建筑结构，自主制定科学、合理的布线方案。施工期间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不影响医院现有网络、医疗设备及其他关键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4、分阶段施工与响应机制
项目应按医院实际需求分阶段实施，供应商须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灵活配合医院的施工窗口期和临时调整要求，确保项目有序推进。
（二）实施服务具体要求
1、敷设规范
光缆须沿医院指定的弱电管道穿管敷设，固定牢固，并在两端及关键节点悬挂标识牌，清晰标明起止位置、用途及所属系统。
2、光纤熔接
完成全部纤芯熔接（共计96个熔接点），每个熔接点须使用热缩套管进行保护，盘纤半径不得小于30mm，确保光纤弯曲损耗最小化。
3、配线架管理
配线架内的跳线及尾纤应整齐绑扎、走线规范，标签内容完整、清晰，符合 TIA-606-C 标准关于标识与文档管理的要求。
4、测试与交付
供应商须提供每条光链路的双向 OTDR 测试曲线及端到端插入损耗测试报告。整链路在 850nm 波长下的插入损耗不得超过1.5dB。所有测试报告须由实施单位签字并加盖公章，作为竣工资料一并提交医院归档
（三）综合要求
1、所有产品要求品牌与实际制造商一致，不要OEM或贴牌产品。
2、供应商的技术指标应答必须与其报价中的产品一致，技术参数和指标必须是真实的；如果发现虚假夸大技术参数或不是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，则导致投标无效和立即废标。
3、供应商应当负责本次采购线材的材料提供、安装指导、技术支持和售后等服务，包括负责运送到医院方指定的位置，负责跳线和设备的连接，综合布线的支持指导等服务，在质保期内，线材出现任何问题供应商应第一时间进行响应解决。
4、所采购线材必须兼容采购人当前现有的机房设备，包括现有的核心、汇聚和接入交换机，服务器，安全设备等，如果出现与现有设备不兼容的情况，由供应商负责解决，院方不支付任何额外的费用。
（四）工程质量
为确保整个工程的高质量完成，施工方需遵守有关国际标准(ISO9002)和国内质量标准，从系统的设计，到线材及设备的采购、运输、贮存、现场安装、调试以及网络的调试，全部过程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。
1、严格按照国家施工标准和厂商施工标准施工。
2、接受院方认证的工程师的监督、检查。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及时通报施工情况，保证工程顺利进行。
3、制定周密的工程计划，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，及时通报施工情况使工程能够顺利进行。
4、文明施工，安全施工，每日施工结束后清理现场。
5、工程带班人员每日填写工作单，掌握进度和施工质量。
7. [bookmark: _GoBack]验收
1、验收标准：按原厂家产品标准及合同约定技术参数。
2、验收方式
（1）院方在货物安装完成并能正常运转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。
（2）如有质量问题或包装破损严重的，院方应在货到7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说明并交供应商处理，否则院方有权拒收并要求赔偿。
（3）无论承运商为供应商所指定的其他方或是供应商自身，院方仅凭交货完成的有效证明和验收合格文件为准，供应商与承运商之间因货物运输引起的一切纠纷自行解决，与院方无关。
3、交付文档要求（验收前置条件）：验收前，供应商必须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纸质版/电子版竣工图纸：精确标注新增光缆走向、长度、拐点、两端配线架端口对应关系；
ODF配线表：详细的48芯光纤熔接对照表；
测试报告：包含所有光纤链路双向OTDR曲线图（电子版存档）和插入损耗测试数据；
标签图谱：所有线缆标签的拍照存档或打印样张，确保标签清晰且符合TIA-606-B标准；
产品资料：所有产品的原厂质量保证书、技术手册。
8. ▲保修要求
1、项目提供至少三年免费保修服务，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2、在免费维护期内，乙方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，以及应用系统的局部改进完善以及故障情况下的现场问题解决。
3、售后服务：提供7×24小时服务热线，安排合格的技术工程师提供技术热线。
4、故障响应：如果项目实施产出物或项目在质保期内出现一般性故障，乙方应在接到甲方报修立即做出处理响应；如果出现重大故障（定义为：核心网络中断、核心光缆阻断、影响HIS/PACS/EMR等核心业务系统正常运行），乙方应立即派遣工程技术人员用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在30分钟内（含本数）前往现场处理。乙方需提出解决方案，工作至故障修妥完全恢复正常服务为止。一旦故障引起业务中断，2小时无法恢复业务，须提供备件先行服务。
5、乙方应作出无推诿承诺。即乙方在收到甲方报修通知及要求后，须立即派技术人员到场，全力协助、使系统尽快恢复正常。
6、在维护期结束前，须由供应商和院方进行一次全面检查，任何缺陷必须由供货方负责修复，在修复之后，供货方应将缺陷原因、修复内容、完成修理及恢复正常的时间和日期等报告给院方，形成项目总结报告。
7、超过本合同约定维护期的，双方另行协商签订维护合同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的维护报价不超过合同信息设备（产品）部分金额的5%。
9. 培训
1、供应商需承诺提供不少于1天不少于2人的工程师安装配置等实操培训课程，场地、交通等与培训相关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。
2、供应商应提出详细的培训计划，提供培训教材。技术培训的内容必须覆盖产品的安装、日常操作和管理维护，以及基本的故障诊断与排错，并保证培训效果。
10. 合同付款方式
1、合同签订后，院方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%。
2、合同所有设备（产品）运至院方指定货运详细地址、安装调试完毕、通过最终验收、并提交完整的竣工文档及售后服务履约承诺函后，且院方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，向供应商支付至结算审核价的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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